融水苗族自治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关于粮食收购企业实行备案管理的公告

融发改粮食〔2021〕15号

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40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关于认真落实<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取消粮食收购资格许可有关事项的通知》（国粮办粮〔2021〕100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做好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桂粮发〔2021〕50号）精神，加强对我县粮食收购企业的备案管理，规范粮食经营活动，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备案对象   
在融水苗族自治县县域内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企业。
二、备案内容
企业在融水苗族自治县县域内从事粮食收购活动，应当向自治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备案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负责人、联系电话、通讯地址、资金筹措能力、收购区域、粮食仓储设施、计量设备、检化验仪器设备和人员队伍等情况（详见附件1）。备案编号由11位数字组成，即：自治县行政区划代码（6位即450225）+年份（后2位）+自然序号（3位）。备案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当在15日内变更备案。
三、备案方式
粮食收购企业可采取送达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707室（水东民族大道振城大厦）、电子邮件（rsxlsj@163.com）、网上提报等多种方式进行备案及备案变更工作。自治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始终坚持公开透明、灵活高效、便民利企的原则，加强统筹指导，帮助企业了解政策变化、熟悉备案要求，做好企业备案工作。
四、监管内容
（一）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企业是否按规定备案；
（二）备案信息是否真实；
（三）备案内容是否发生变化，有无及时更新；
（四）是否定期报告粮食收购品种和数量等有关情况。
五、监管方式
（一）事中监管。自治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可以进入企业经营场所，查阅有关资料、凭证，检查企业收购备案相关信息。在粮食收购期间，粮食收购企业应当每五日向自治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定期报告粮食收购品种和数量等有关情况。
（二）事后监管。自治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建立备案企业信用档案，记录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并依法向社会公示。
（三）行业监管。各级粮食行业协会以及中介组织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在维护粮食市场秩序方面发挥监督和协调作用。
七、监管处理
自治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企业存在违法违规问题，应当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八、有关要求
自治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按上级文件要求不折不扣地落实取消粮食收购资格许可相关规定，严格履行属地监管责任，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强化粮食收购活动事中事后监管。
自治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备案联系人：秦致连  办公电话：0772－   5122499 移动电话：13597127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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